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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投资者知权、行权、维权现状
调查报告

【编者按】尊重投资者、敬畏投资者、保护投资者，是

资本市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为全面、

持续了解 A 股投资者1三权（知权2、行权3、维权4）情况，切

实提升投资者三权水平，更精准地服务投资者，保护其合法

权益，投服中心自 2018 年以来已连续 4 年开展投资者三权

现状年度调查，发表了 4 份深度调查报告。2021 年，投服中

心继续聚焦投资者权利知晓、基本权利行使、合法权益受损
5
及维权、接受投资者教育的情况及偏好等方面展开调查，以

期进一步准确把握投资者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自我认知和客

观评价，并试图揭示投资者教育和投资者保护工作对投资者

三权水平的影响，从而对下一阶段投保工作提出针对性的建

议。

2021 年的调查工作得到了北京证监局、上海证监局、陕

西证监局、深圳证监局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是本次调查取得

圆满成功的重要原因和充分保障。本次调查基于重点调查理

论开展，采用线上问卷调查方式进行。通过与上述四家证监

局协作配合，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北部地区投资者，以上海为

1 本报告所指投资者为接受本次调查的 A 股个人投资者。
2 本报告所指权利包括无持股比例限制的七项权利和有持股比例限制的六项权利。
七项无持股比例限制权利为：查阅权、建议质询权、表决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决议撤销诉讼权、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六项有持股比例限制权利为：独立董事提名权、临时股东大会请求权、股东大会召集和主持权、临时提

案权、股东派生诉讼权、公司解散请求权。
3 本报告所指投资者行权是指投资者依法行使公司法等法律赋予的上述 13 项基本权利。
4 本报告所指投资者维权包含但不限于诉讼、调解、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主动与对方协商等方式。
5 本报告所指受损为投资者收到因虚假陈述造成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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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辐射中东部地区投资者，以陕西为中心辐射西部地区投

资者，以深圳为中心辐射南部地区投资者，共获取有效样本

近 6.5 万份，样本范围覆盖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具有广泛代表性。以下为本次调查报告的内容摘要。

一、投资者知权水平有所提升，短视频跃升为投资者最

喜爱的投教产品形式

调查结果显示，投资者群体对自身的认知有较大的偏

差，表现为多数投资者对十三项权利的知晓仅是主观知晓，

客观并不知晓或知晓错误（例如，70.07%投资者主观知晓表

决权，但仅 22.65%是准确知晓），这与 2020 年调查结果基

本一致。一个好的迹象是，与 2020 年相比，2021 年投资者

对十三项权利的主观知晓和客观知晓都有提升，主观知晓提

升好于客观知晓提升（例如，查阅权主观知晓提升了 35.40%，

客观知晓提升了 30.69%）。在投资者教育渠道方面，调查显

示，60.98%投资者表示，监管机构、投保机构、券商等组织

的投教活动，仍是其获取必要权益知识的主要渠道，但投资

者在产品偏好上开始逐步转向可视化、娱乐化产品，如：投

22.87%是投教短视频、17.92%是网络课、14.17%是专业公众

号科普等，特别是短视频成为投资者认可度最高的投教产品

形式。与此同时，投资者对现场讲座、海报等方式的偏好趋

于下降。

二、投资者行权意愿仍然不高，投保机构的示范引领是

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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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投资者在 2021 年完整年度里

没有行使过股东权利（例如，93.66%的投资者没有行使过表

决权）。行使过股东权利的投资者中，行权频率也很低，绝

大多数为 1 次或 2 次（例如，建议质询权，73.39%投资者没

有行使过，14.27%投资者只行使了 1-2 次）。对于行权效果，

几乎对每项权利，都有近半数投资者表示，行权效果一般，

但随着投资者行权频率增加，行权满意度亦会相应增加。客

观上不知道如何行使这些权利，主观上认为行使权利过程较

为麻烦，认为只有大股东才有这些权利，散户没有，这是投

资者一开始就放弃行权的主要原因；散户话语权弱、行权成

本高、缺少可靠的行权途径、缺乏相关专业知识，是选择行

权的投资者在行权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投资者保护机构

示范引领或其他投资者号召是投资者选择行权的主要动力。

此外，2021 年，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关注重点仍然集中在经

营情况、公司治理、重要人员变动和承诺事项等几个方面。

三、投资者诉讼维权意愿稳中有升，特别代表人诉讼提

升了投资者维权信心

调查结果显示，2021 年，19.19%的投资者认为自己因虚

假陈述遭受了经济损失，这一比例较 2020 年大幅下降

27.07%。在这些投资者中，选择诉讼（含特别代表人诉讼）

的比例，比 2020 年上升了 4.38%，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受到

近两年特别代表人诉讼政策不断推进并成功实施的影响。对

于受损后，投资者在维权时更偏向什么方式这一问题，

58.39%投资者选择诉讼（含特别代表人诉讼），23.57%投资



4

者选择调解。选择诉讼（不含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投资者，

过半数取得了胜诉；选择调解的投资者，73.20%接受调解结

果。针对“选择维权方式时首先考虑的因素”这一问题，投

资者的回答是“赔付比例的不同”。在选择诉讼（不含特别

代表人诉讼）维权的投资者中，81.86%表示参与诉讼是受到

投服中心维权工作的启发。在选择调解维权的投资者中，

85.76%表示参与调解是受到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的

启发。

调查结果还显示，在已经结束维权的投资者中，维权成

功率和维权用时有显著的反向关系，表现为维权时间越长，

维权成功率越低。对于维权结果，胜诉时，投资者会将胜诉

的主要原因归功于自己积极努力、知识充分和律师的帮助；

败诉时，投资者会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自己不够积极主

动、相关知识不足，法律制度不健全，被诉对象法律、金融

专业水平更高；放弃诉讼时，投资者会将首要原因归结为被

诉对象已无偿付能力。

四、几点建议

基于上述调查结果，投服中心建议：一是继续加强投资

者权益基础知识教育，特别是发挥监管系统有关单位和市场

经营机构的带头作用，多采用短视频等投资者喜闻乐见的形

式，强化投资者对《证券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赋予自

己合法权利的准确认知，提升投资者对权利的知晓程度；二

是在行权标的选择上，更多地考虑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吸引

更多投资者参与行权；三是推进征集投票权常态化，解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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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者行权难问题，提高单次行权效力和影响力，提升投

资者参与行权的积极性；四是在维权方式选择上，考虑到投

资者对调解维权结果满意度、接受度较高，调解本身具有耗

时较短、效率较高等优势，可积极引导投资者优先采用调解

等非诉讼方式化解纠纷；五是推进特别代表人诉讼常态化，

提升单次维权的效力、成功率和影响力，引领更多受损投资

者积极参与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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